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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熱帶風暴「桃
芝」逐漸迫近香港，天文台昨日下午2時40分
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後，晚上11時10分再改發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至少維持至今日（14
日）早上10時。在「桃芝」與東北季候風的共
同影響下，預料香港風力今日初時離岸及高地
達烈風程度，而受「桃芝」外圍雨帶影響，驟
雨亦會增多及有狂風。據最新預測，「桃芝」
今早會在本港以南約150公里處掠過，但同時
會減弱，至於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則要視乎「桃芝」在接近珠江口時的減
弱程度等因素。
昨晚11時，「桃芝」集結在香港之東南約

170公里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 10公
里，繼續移近廣東沿岸，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

速為每小時85公里。隨着 「桃芝」進一步靠近
珠江口，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及狂風驟雨會在晚間
及今日初時影響本港。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表示，按「桃芝」

的移動路徑可能移向海水溫度稍涼的地方，加上
垂直風切變增大，相信「桃芝」強度會有所減
弱。今日上午，「桃芝」會最接近香港、於本港
以南約150公里處掠過時，需要視乎其強度、烈
風區、珠江口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等，仍須繼續
監察情況以決定會否改發更高風球。
至於熱帶氣旋「天兔」，李淑明預計會在今明

逐漸增強，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路徑仍存在
變數，較大可能移向台灣以東海域。天文台預
料，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會在下周初抵
達華南沿岸，下周中期該區氣溫顯著較涼，亦有

幾陣雨。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萬
宜」亦有可能在下周初進入南海中北部，受其與
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南海中北部風勢頗大。

11月「四風」同現極罕見
李淑明表示，今年11月同時有「桃芝」「天

兔」「銀杏」和「萬宜」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範
圍出現，是天文台於1961年有完整紀錄以來的
首次，原因是今年的副熱帶高壓脊較以往強，位
置亦較正常偏北，導致熱帶氣旋生成後，橫過呂
宋進入南海而影響本港。
她解釋，由於風暴相互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令

到彼此有空間發展，未至於互相影響的情況。現
時各風暴各自有10個至15個經度的距離，所以
個別能維持強度及形成有一定的發展。

八號波至少掛至今早10時「桃芝」強度料減弱

中大「佔橋」暴動案重審
理大生改囚33個月

法官指被告衣着裝備產生累積效應 批身處現場煽動暴動

2019年11月，一批黑暴分子非法佔領中文大學二號橋截斷吐露港

公路和鐵路，更用汽油彈、磚頭等襲擊在場警員，涉案4名不同大專

院校的學生被控暴動及使用蒙面物品罪受審。原審法官李慶年原於

2021年裁定其中屬理工大學及中文大學的兩名男生罪脫，律政司不

服，並就該名理大生提出上訴。上訴庭今年7月裁定上訴得直，案件

發還李官處理。涉案理大生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罪，李官判刑

指，被告的衣着及裝備等產生累積效應，身處現場是為鼓勵他人使

用暴力，壯大暴動者的聲勢，並判其監禁3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現年29歲的被告李俊皓，任職社福機構項目助
理，案發時是理工大學測量系學生。他承認的

一項暴動罪，即於2019年11月12日在沙田中文大
學近二號橋及環迴東路一帶，連同一名女子及其他
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案發時，被告身穿黑色T
恤及長運動褲，背着裝有保鮮紙、藍色T恤、剪刀
及一張寫有「致所有真．香港人，我哋一定會贏
Johnny Lee」紙條的布袋。
李官判刑時強調，暴動罪屬嚴重罪行，又引述案

例須大力阻嚇集體性的暴動及破壞行為。案發當
日，一批暴徒企圖奪取中大二號橋的控制權，是有
預謀犯案須加重刑責。同時，該非法集結行動維持
了兩小時，認為本案暴動對公眾造成了嚴重滋擾，
更對警員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險。
辯方大律師許卓倫求情稱，被告曾患抑鬱症，去
年在理大畢業。被告於2021年7月7日原審裁定無
罪，2022年4月25日再被拘捕，直至今年7月3日
才頒下上訴庭判詞，由案發至今歷時達5年。在恢
復審訊前，被告及早認罪，節省了法庭時間，望法
庭念及他沒有刑事定罪紀錄，考慮多於五分之一的
刑期扣減。

逾百暴徒向鐵路擲物 導致交通癱瘓
李官指，被告案發時選擇留在現場，即使沒有證

據顯示他參與暴動，其衣着、裝備，以及與他人同
一陣線的行為，產生累積效應，明顯是到場支持暴
動者，壯大聲勢，實際上鼓勵了其他人使用暴力。
考慮到被告本獲判無罪，懷有期望恢復自由，但一
審後的延誤及波折將他的期望打破，影響了其更生
進程，遂判其監禁33個月。
案情指，逾百名暴徒於2019年11月11日非法佔

據中大二號橋，向吐露港公路和鐵路投擲大量雜
物，導致交通嚴重癱瘓，又使用大量汽油彈、磚頭
及雜物攻擊在場警員。翌日上午11時，他們在警
方防線前擺放了大量雨傘、垃圾桶、水馬及雜物等
障礙物，另向警員作出投射鐳射光束、辱罵等挑釁
行為。
下午約3時，大批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或防毒

面具遮掩容貌的暴徒，以雨傘作掩護向警方防線推
進及投擲大量汽油彈，燒着警員制服及盾牌。警方
在驅散行動中拘捕5人，包括本案的4名被告及一名
女子。

一被告脫暴動罪據悉已離港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被捕時讀中大計量金融系的
陳起行、讀理大測量系的李俊皓、讀IVE（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應用科學系的張俊浩、讀中大中國語

文及教育學系的鄧希雯。案件經審訊後，2021年7
月，張及鄧被裁定暴動罪成，分別被判監54個月及
45個月。陳及李被裁定暴動罪不成立，律政司向上
訴庭就李的判決提出上訴，惟其中的陳已離港，故
未有繼續就其判決提出上訴。

●熱帶風暴「桃芝」正接近香港。同時，受
「桃芝」的外圍雨帶影響，驟雨會增多及有狂
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任職雜工的前社民連成員周劍
豪，涉嫌於今年3月至11月期間
在多個社交平台頻頻發布煽動訊
息，內容涉及煽動他人引起對中
央及香港特區政府憎恨及鼓吹暴
力的訊息。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
處（國安處）經調查後，於前日
在紅磡以干犯《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將其拘捕，昨日在西九龍裁
判法院提堂。被告暫無須答辯，總裁判官蘇
惠德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2月30日
再訊，以待控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檢取涉案
手提電話及電腦的資料，或可能有其他控
罪。其間被告須還押。
57歲的男被告周劍豪，報稱任兼職展場雜
工。據了解，被告發布的具煽動意圖訊息內
容涉及「仇恨中共」、「台獨」、「革
命」，因而被控干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第24（1）（b）條下「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

圖的刊物」罪。案件由國安處調
查及行動Y3a隊負責。
控罪指，被告於2024年3月26

日至11月12日期間在香港，明知
刊物具煽動意圖而發布該等刊
物，即在Facebook、Instagram及
Threads發布陳述、相片、圖片、
及/或影片，具意圖：
（a）引起中國公民、香港永久
性居民或在特區的人，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國家根本制度的憎
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
（b）引起中國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在特區的人、對特區的憲制秩序、行政、立
法或司法機關的憎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
（c）煽惑他人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中
央就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或在特區依法制
定的事項；及/或
（d）煽惑他人作出不遵守特區法律或不
服從根據特區法律發出的命令的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外交大臣戴維．拉米上周公然為
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撐腰張目，就特區司法機構的有關
案件審理工作說三道四。昨日，多批香港市民自發前往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外抗議，譴責英方惡意詆毀香港國
安法，包庇反中亂港頭目黎智英，為他作擋箭牌。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示，自從

黎智英被捕、服刑以來，美英等外國勢力多番干預特
區政府有關案件的司法程序，為黎智英撐腰「喊
冤」。他警告英方勿再做小丑戲包庇黎智英、惡意詆
毀香港國安法，並表示任何威脅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言行都難得逞，任何干涉香港司法的圖謀都
將注定失敗。
「香港社會關注組」代表李先生批評戴維．拉米等
英國政客，厚顏無恥地妄議香港特區法院秉公審理黎
智英案，罔顧事實，極力美化黎智英，為反中亂港策
劃者黎智英撐腰，抹黑香港人權法制，詆毀香港國安

法，妄圖干擾香港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充分暴露這些
政客「逢中必反」、「逢港必鬧」的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晚深夜有網上討論
區突然傳出題為「大亞灣核電廠爆炸？」帖文，片圖
並茂地顯示某處泛起照耀黑夜的橙紅色濃煙及大火。
該消息經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充斥互聯網，引起網民
熱議，惟大部分網民留言表示不相信是大亞灣核電廠
發生事故，質疑「樓主」發布假消息。
保安局在昨日凌晨時分發出聲明，指並無接獲內地
相關機構的通報，而經與廣東省核應急委員會辦公室
查證，確認大亞灣核電廠運作正常，直指有關消息毫
無事實根據，純屬謠言，又呼籲市民應留意政府官方
渠道發放的公告，切勿輕信謠言。
佔大亞灣核電廠25%股權的中華電力在回覆傳媒查
詢時亦表示，網上流傳的相片中並非大亞灣核電廠，
確認核電廠運作一切正常。
根據網上流傳發生事故圖片的正確地點應為與大亞
灣核電廠直線距離約20公里的大亞灣石化區。據惠州
市消防支隊通報，前日凌晨約2時，惠州大亞灣石化區
中海殼牌二期生產工藝發生波動，企業採取緊急停
車、排放到火炬燃燒的工藝處置措施，未發生火災事
故，亦未造成人員傷亡。

市民到英領館外抗議 斥英政客為亂港頭目撐腰

網傳大亞灣核電廠爆炸 保安局：純屬謠言

●前晚網上片圖文並茂傳出「大亞
灣核電廠爆炸？」帖文，保安局迅
即發通告指純屬謠言。 網上圖片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到英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抗議。 受訪者供圖

涉網上屢發煽動訊息 社民連前成員還押

●被告周劍豪
資料圖片

●2019年 11月
12 日大批黑暴
非法佔領中文大
學二號橋向警方
投擲汽油彈施
襲。

資料圖片

「屠龍案」今判刑 控罪最高可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
隊」與其他激進團夥策劃於2019年12月8日藉「民陣」
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即各人串謀
的「12．8殺警計劃」，涉案14名被告面對至少9類控
罪。案件經審訊後，9名被告罪成，其中張俊富承認管有
爆炸品和無牌管有槍械兩罪已被判囚18個月，餘下8人
今日（14日）在高等法院判刑。8人中，「屠龍小隊」隊
長黃振強，以及吳智鴻、彭軍壕承認的《聯合國（反恐
怖主義措施）條例》下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和
蘇緯軒承認的串謀謀殺罪和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
彈藥罪，最高均可判處終身監禁。
8名今日判刑的被告分別為黃振強、吳智鴻、彭軍壕、

蘇緯軒、賴振邦、蔡凱明、陳玉龍及鍾雪瑩，他們面對

的各項控罪的刑罰如下：
●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最
高刑罰為罰款及監禁14年

●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
的爆炸：最高可判囚20年

●串謀謀殺：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無牌管有槍械：最高判囚14年
●管有爆炸品：最高判囚14年
●協助及教唆製造爆炸品懲罰如主犯：最高判監14年
●使用槍械及彈藥意圖抗拒或阻止合法逮捕：最高判終
身監禁

●黑暴「屠
龍小隊」成
員，被黑布
蒙頭押返警
署扣查。

資料圖片 ●警方檢獲超過200發子彈。 資料圖片


